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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2011年招生章程
第一章  总 则

第一条、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和教育部关于《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为保证招生工作依法、有序进行，体现“公平、公正、择优”原则的落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章程。
第二条、 学院全称为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，英文名称为“Beijing Jiaotong  University  Haibin College”。
第三条、 本章程适用于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普通本科招生工作。
第二章  学院概况
第四条、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（以下简称学院）是经教育部教发函[2008]147号文批准设立、按照新机制、新模式举办的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——独立学院。学院具有独立校区和独立法人资格，学院的上级主管部门是河北省教育厅。
第五条、 学院的举办方是北京交通大学和华城（黄骅）科教有限公司。

第六条、 学院以“进德修业，知行合一”为校训，依托北京交通大学的综合办学优势，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，立足地方和行业经济发展需求，遵循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成长规律，按照现代教育理念，坚持“德育为先，服务社会”的办学理念。实施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，以就业为目标，以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为特色，培养适应地区及相关行业经济技术发展需要、综合素质高、动手能力强、作风踏实、勤奋务实的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。

第七条、 学院整体占地面积1000亩，设计规划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，总投资6.2亿多元。一期工程投资人民币3.0亿元，完成建筑面积15.2万平方米，包括教学楼、实验楼、行政楼、学生宿舍、食堂及现代化的实验室、体育场、数字化图书馆等。二期工程19.6万平方米，25栋楼宇已全面开工，按计划2011年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。
第八条、 学院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的应届和往届高考生，学制4年。学生学业期满且成绩合格，符合毕业条件者，颁发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本科学历证书；符合授予学士学位条件者，授予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学士学位证书。
第九条、 学院地址：河北省黄骅市学院西路9号。
第三章  招生计划

第十条、 学院根据河北省教育厅统一下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，制定本院的分省、分专业招生计划，报河北省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并报教育部备案。

第十一条、学院招生办公室将生源来源计划按要求报送各有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普通高校招生主管部门备案，并通过学院网站及各省招生考试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。  
第四章 录取规则
第十二条、学院的招生对象为：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学生。
第十三条、学院的外语教学为英语。
第十四条、学院的录取工作在本科第三批次进行。
第十五条、学院录取考生时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控制在120%以内。
第十六条、按有关政策享受加分的考生，按加分后的成绩调档进行录取。
第十七条、学院录取按照“分数优先”的原则，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，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。
第十八条、对无法满足志愿的考生，如果服从专业调剂，则调剂到相关专业录取，对于不服从专业调剂、确实无法满足考生志愿意向的进行退档处理。
第十九条、学院执行《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的有关规定。新生入学后还需进行体检复查，凡不符合条件或发现严重舞弊行为者，取消入学资格。
第二十条、录取时，往届生和应届生一视同仁；无男女比例限制。

第五章  其他

第二十一条、报考我院艺术设计专业考生的专业成绩使用省艺术联考成绩（不组织省市联考的，承认其他本科高校的艺术考试成绩）。已获得考试合格证的考生，应参加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文化课统考，凡文化课统考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者，按照“综合成绩”从高到低依次择优录取。
综合成绩=省联考成绩×70%+高考成绩×30%
2011年海滨学院艺术设计在下列省市投放招生计划：
   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辽宁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南、贵州、广东
第二十二条、报考我院英语专业考生的口语加试按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、关于2011年学费：
艺术设计、软件工程、数字媒体艺术14000元/年/生；
土木工程（结构工程、路桥工程）、自动化（铁道信号、控制工程、检测与仪表技术）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计算机与网络应用技术）、热能与动力工程（汽车工程）、化学工程与工艺、交通运输（铁路运输、城市交通、水运与港口）、机械工程及自动化（高速列车及数控技术）、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、再生资源科学与技术、光电信息工程学费为13000元/年/生；
工商管理（会计、财务管理）、物流管理、旅游管理（酒店管理方向）、英语（商务英语、英语语言与教育、英语传播与文秘）专业12000元/年/生；

住宿费按河北省物价局核定的标准收取（4人间1200元/年/生，6人间800元/年/生）。
第二十四条、学院招生办公室的联系方式为：

咨询电话：0317-8887322， 0317-8887323  （黄骅）
咨询电话：010-51684458（北京）
传    真：0317-8887027
网    址：www.bjtuhbxy.cn
e-mail:   zsbgs@bjtuhbxy.cn

通信地址：河北省黄骅市学院西路9号 

         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招生办公室

邮政编码：061100

第六章  附 则

第二十五条、本章程若有与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和上级有关政策相抵触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。
第二十六条、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招生工作接受考生、家长及社会各界监督。
第二十七条、本章程由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八条、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4月

